
科技創客競賽競賽辦法說明 

一、 活動宗旨： 

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一直是中小學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花蓮縣

政府致力於中小學科技教育的推動，從創意教學、開源硬體到今日搭配 3D

列印的自造者風潮。透過容易取得的 3D印表機加上創作者的巧思與神奇的

控制電路板相結合，產生了許多令人讚嘆的作品。為使這些小小創作者能有

一個與眾人分享的舞台，因此藉著辦理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全國總決賽的時

刻，辦理科技創客成果競賽，希望能拋磚引玉讓東區的高手一起在花蓮互相

切磋與分享。 

二、 競賽辦法： 

(一) 報名資格： 

1. 東區(宜花東)縣市大專生、公私立高中、高職、國中、國小學生(含

外籍/外僑學校)均可組隊參賽，每隊由至多 3 名選手與至多 2位指

導教師所組成，成員可以跨校組隊，不得跨級組隊。 

2. 參賽隊伍必需符合大會要求之資格，且除大專社會組外不能跨級組

隊。 

(二) 創作主題與限制： 

1. 創作主題不限制，唯應於作品說明書中註明作品創意發想及參考技

術資料來源，或針對既有技術資料進行改造應用等敘明，不得直接

抄襲拷貝現有已經發表之作品(包含示範教材)，如經查證屬實將經

評審團內部討論，依情節重大程度斟酌評分，嚴重違規者(抄襲)

將取消參賽資格。 

2. 作品必須使用 Arduino、Raspberry Pi等單板控制器或相容控制

板，主控制板尺寸在 10x15公分以內。如作品有搭配使用之平板、

筆電不予限制。 

3. 作品之主要機構必須有應用 3D印表機印製或雷射切割之零組件，

假如是下載之圖檔，必須註明出處。若校內/單位無相關設備，可

逕洽本案聯絡人協助設備及技術奧援相關事宜。 

(三) 評分標準表、作品說明書、切結書、授權書：如附件。 

(四) 申訴辦法： 

1. 對於評審評分結果有爭議時，應於成績公布後 30分鐘內由指導教

練簽字蓋章，以書面向大會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異議。向大會提

出，大會將請評審團重新複查成績，以裁判團及裁判長判決為終決。 

2. 各項比賽進行中，各指導老師（教練）及選手不得當場直接質詢裁

判。 

(五) 觀摩與推廣：參加作品應於競賽當日對參觀民眾進行展示與講解，

以收推廣之效。 



(六) 其他注意事項： 

1. 為達比賽公平起見，大賽所聘之評審委員不得為比賽隊伍之指導老

師或教練。 

2. 競賽場地為開放式空間，各組別請依實際需求自行列印宣傳海報

(會場提供海報展示架，最大支援至 A1尺寸)，會場將提供每隊一

張會議桌及三張椅子及 110V電源插座一只。 

3. 報名方式：一律以網路報名，若未於期間內完成報名，視同報名無

效。 

4. 參賽隊伍名稱若與其他隊伍同名，則尊重優先完成報名手續之隊

伍。 

5. 詳細活動內容請上網查詢，活動如有變更，以現場公告為準。 

6. 網路公告抽籤分組名單後若發現名單有誤（隊伍刪減、隊員姓名誤

植等），三日內須聯絡主辦單位更改名單內容，超過期限者恕不接

受辦理更動、取消報名事宜。 

7. 報名表正本與身份證明文件(具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或姓名)

需於比賽當天攜至報到處，視為參賽必要證件。並儘早至比賽會場

報到檢錄。未攜帶上列文件者，應於競賽結束前補齊，未補齊者取

消參賽資格，不得異議。 

8. 其他未盡事宜將公告於報名網站及本府教育處務公告上，請留意網

上訊息，主辦單位得保留最後裁量權。 

9. 3D創客教育成果競賽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占分 

創新與價值：(30%) 

創意&品質 10 

娛樂性價值 10 

引用他人創意 10 

程式應用：(30%) 

自動化程度 10 

邏輯性 10 

複雜程度 10 

工程設計：(25%) 

技術理解程度 5 

機械工程概念 3 

使用3D列印或雷射切割產生

的零組件 

10 

結構穩定性 2 

美感 5 

作品呈現：(15%) 



成功的實際示範 5 

作品完成度 5 

準時繳交作品說明書 5 

總分 100分 



 

循線自走車競賽說明 

一、 競賽辦法： 

(一) 報名資格： 

1. 東區(宜花東)縣市公私立高中職、國中、國小學生(含外籍/外僑學

校)均可組隊參賽，每隊由 2~3名選手與至多 2位指導老師所組成，

可以跨校組隊。 

2. 參賽選手僅能參加一隊，不得跨級組隊。 

(二) 作品規定及限制： 

1. 車輛外型不限制，唯不得直接使用市售成品，應於作品中使用 3D

印表機印製或雷射切割之零組件，違者將取消參賽資格。 

2. 參賽作品必須可以分開成至少 6個模組，並且在競賽現場由參賽選

手自行組裝。 

3. 作品必須使用 Lego EV3、NXT主機、Arduino、Raspberry Pi等單

板控制器或相容控制板，主控制板尺寸在 10x15公分以內。自走車

必須能自主動作，不得採用人工遙控或搭配平板、筆電上自動執行

之程式。 

4. 自走車(含裝設感測器材料)之整體尺寸於靜止狀態時，最大限制為

長：25cm，寬：25cm，高：25cm。 

5. 電源限制 9伏特以下(包含 9伏特)。 

6. 比賽當天，進行自走車檢錄時，以裁判認定為準。自走車若未能完

成檢錄程序，即視同比賽棄權。 

7. 車輛行進時應於車身上安裝不同顏色的 LED 2顆以上，並且可以輪

流閃爍發光，本項功能列入計分項。 

(三) 參賽規定： 

1. 比賽當天依主辦單位公佈時間表進行報到、組裝、檢錄及比賽。 

2. 每隊現場以使用一台自走車為限，控制板(器)於檢錄時將被貼上標

籤。 

3. 組裝時間含測試為 60分鐘，電池攜帶數量不限制。 

4. 參加隊伍於比賽前由各隊操控手(或選手代表)抽籤決定出賽次

序。場地數量依實際報名狀況由主辦單位調整。 

5. 組裝完成後於檢錄時將自走車置放於檢錄區，檢錄後將不得再做

軟、硬體(含電池)之調整及更換。 

6. 除該場次競賽選手，其餘選手在競賽過程中不得進入競賽區。 

(四) 競賽規則： 

1. 每隊只有 1次出賽機會。 

2. 每隊限 1名選手下場操控自走車。 



3. 凡經唱名 3次未到者，即視同比賽棄權。 

4. 比賽開始前，所有參賽的自走車均須置放於大會指定的區域，輪到

下場比賽的隊伍，操控手須在裁判示意下拿取自己的自走車下場比

賽。 

5. 比賽時每次一個自走車下場比賽，先就位於起點處，當裁判發出哨

聲後，操控手即可啟動自走車沿著黑色軌跡線向終點方向行走。每

隊比賽限行走 3次。以較快抵達終點計算比賽成績。 

6. 自走車行走，必須自主停止在終點線上才准予計算成績。 

7. 自走車行走時，不能脫離黑色軌跡線行走（即從這個圖形跳到另一

個圖形）並依隊伍抽籤號碼同時出發兩組自走車增加比賽可看性。 

8. 比賽成績以自走車走完全程的時間為計算標準，時間越短者成績越

高，無法走完全程者，不予計算成績。 

9. 比賽途中，若自走車之正投影脫離黑色軌道，比賽立即中止，並以

自走車當時所在之位置(或區域)，作為競賽成績。 

10. 比賽途中如車體翻覆或故障無法動作，工作人員將取回自走車給參

賽者，並紀錄自走車當時所在之位置，作為競賽成績。 

11. 本規則未提及事宜，由裁判在現場根據實際情況裁定。 

(五) 競賽場地： 

1. 場地參考圖於領隊會議時公布，材質為一般光面大圖輸出或帆布材

質輸出有可能會反光，行進之軌道為 0.8公分至 3公分寬的黑色軌

跡線。 

2. 場地木板的接合處可能有某種程度的不平坦，自走車必須可以克服

這樣的障礙。 

3. 實際競賽場地(含當天測試場地)與之尺寸與循跡路徑，仍以比賽當

天之現況為準。 

(六) 申訴辦法： 

1. 對於評審評分結果有爭議時，應於成績公布後 30分鐘內由指導教

練簽字蓋章，以書面向大會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異議。向大會提

出，大會將請評審團重新複查成績，以裁判團及裁判長判決為終決。 

2. 各項比賽進行中，各指導老師（教練）及選手不得當場直接質詢裁

判。 

(七) 觀摩與推廣：得獎作品應於競賽當日對民眾進行展示與講解，以收

推廣之效，拒絕公開展示之隊伍，大會得取消得獎資格。 

(八) 評分標準表、作品說明書、切結書、授權書：如附件。 

(九) 其他注意事項： 

1. 為達比賽公平起見，大賽所聘之評審委員不得為比賽隊伍之指導老

師或教練。 

2. 報名方式：一律以網路報名，若未於期間內完成報名，視同報名無



效。 

3. 參賽隊伍名稱若與其他隊伍同名，則尊重優先完成報名手續之隊

伍。 

4. 詳細活動內容請上網查詢，活動如有變更，以現場公告為準。 

5. 網路公告抽籤分組名單後若發現名單有誤（隊伍刪減、隊員姓名誤

植等），三日內須聯絡主辦單位更改名單內容，超過期限者恕不接

受辦理更動、取消報名事宜。 

6. 報名表正本與身份證明文件(具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或姓名)

需於比賽當天攜至報到處，視為參賽必要證件。並儘早至比賽會場

報到檢錄。未攜帶上列文件者，應於競賽結束前補齊，未補齊者取

消參賽資格，不得異議。 


